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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governance in China has th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 of relying on the 
third sphere, in which state and society complement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entry into the countryside 
brought a new operational logic to the third sphere. During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labor experts emerged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local village 
communities to become the pivotal figures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third sphere. After 
the Rural Reform, those pivotal figures became the village leaders who knew how the 
market economy works and could organize collective activities to benefit their 
communities.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when the nation is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 the third sphere, which closely relied on the endogenous 
energy of local village communities, can still exert a positive influence, provided that 
the top-down erosion of the third sphere by bureaucratization and formalism is avo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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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与社会互动互促的第三领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一项重要特征。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走向乡村，则为第三领域运作带来了新的逻辑。在合作化时期，

农业生产劳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能手成为第三领域发挥功能的重要枢纽。农村改革

之后，第三领域的运作则日益依靠能够成功理解和实践市场经济经营逻辑、又能

够组织起使整个村庄受益的公共行动的关键人物。在当前探索乡村振兴道路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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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立足于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第三领域依然能够发挥作用，其关键则是防止

自上而下的科层制和形式主义对村庄内生动力的侵蚀。 

关键词：乡村治理、第三领域、乡村振兴、合作化、农村改革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漫长历史中，长期存在一种国家与社会互补互促而实现主

要治理目标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国家在中央层面政治权力高度集中，

但是对基层社会的渗透权力却较弱，从而需要广泛地借助非正式职位和社区自治

力量的配合来发挥乡村地区的治理功能（黄宗智，2007）。与此同时，国家与社

会的相互作用，经由各种类型的治理实践活动，也逐渐形塑了一个可以称之为“第

三领域”的治理场域。第三领域的概念否定了将治理活动要么归为国家主导、要

么归为社会主导的二元对立观点，而是承认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二者互动

的中间地带（Huang，1993, 2019）。 

自中国革命兴起，中国共产党成为乡村中主要的政治力量，党与农民相互作

用而形成的治理实践，则为传统的第三领域注入了新的内容。最近，黄宗智（2021）

将这种治理格局总结为“党民合一的第三领域”，并且概括其关键内涵为：“它不

是一个官僚化的管制体系，也不是一个被由上而下地‘动员’和强制推行出来的

现象，而是由党和人民，出于其共同目标和利益而促使的互动集合。”这一新概

念既指出了其与传统第三领域的延续性，也揭示出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存

在而使其具有不同于以往第三领域的特征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上述针对第三领域概念进行讨论的已有研究主要阐述的是第三领

域在中国革命兴起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的延续性，重点指出的是仍有一个

可以称之为第三领域的治理场域在持续不断的发生作用。而第三领域在乡村基层

具体是如何展开的，相比传统第三领域又有怎样新的变化，则是本文所要重点讨

论的主题。 

本文对于第三领域运作的讨论，集中于合作化时期和农村改革之后这两个时

段。在合作化时期，面对极为有限的现代工业化要素支援，党与农民为了乡村社

会经济发展的共同目标，创造了多种力图改进小农生产的制度与技术方式，在相

当落后的整体国民经济环境中，实现了传统农民经济尺度下的最大改进，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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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一的第三领域”中治理实践的鲜活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治理场域中，

发挥作用的村庄层面的关键人物，既非由党简单加以认可的传统社区领袖，也非

自上而下人为创造出的与普通农民处于不对称的层级关系的新精英，而是在党的

大政方针和实际政策影响之下，从基层农业生产中涌现出的劳动能手，其中有些

人还具有官方确认的“劳模”的称号。这些劳动能手同时具有组织与安排生产、

团结农民/工作同侪的能力；上级党组织也会有针对性地培养他们这方面的能力。

他们的存在是中国共产党“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理念的体现，也是前述黄

宗智（2021）一文所强调的党组织“能聚能散”特征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这种

新型的第三领域中的关键人物的出现，以及促成这种人物出现的制度性和半制度

性条件，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传统第三领域的巨大改变。 

在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国民经济环境逐渐从计划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农民家庭经营需要面对的是市场环境中的产、销、技术进步和种植模式

转型。此时，在一些成功实现小农户普遍从市场化转型中获益的乡村，起作用的

依然是“党民合一的第三领域”。合作化时期“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组织核心”，如

今变为能够成功理解和实践市场经济经营逻辑，又能够组织起使整个村庄受益的

公共行动的关键人物。与合作化运动中的经验一样，基层党组织在这样的关键人

物的领导下，通过与农民、村庄社区的紧密连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治理实践，

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村庄在市场经济中

的成功，并非依靠的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政策强推——就像强调地方政府在

经济发展中关键作用的文献所认为的那样1，也非依靠的是自上而下“树立典型”

和不断注入外生资源所维持的假象，而是依靠的是摆脱了自上而下“统得过死”

的农民在社区层面所自发涌现的创造精神与基层党的领导、协调及组织能力的取

长补短、互相配合。 

无论是合作化还是改革时期涌现出的“党民合一第三领域”中的治理实践，

都既揭示出这种新治理传统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三领域”重要作用的延续，也揭

示出它的关键不同：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村庄社区层面的活动并非简单的取代传

统社会精英的位置，而是力图创造一种更依靠普通农民和紧密导向普通农民福祉

的治理形态；它既力图调动地方化的、分散的农民的创造精神，也力图借助作为

 
1 这些文献认为只有地方政府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公司，具有创造精神（Walder，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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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层面普遍性存在的党组织的政治统一性和相比村庄社会更强的领导力，以及

其斡旋于上级和外地党组织之间的协调能力。在实践中，这种治理形态会受到自

上而下的官僚化/科层制力量的侵蚀，也会受到现实中形成的利益团体的影响，

就像诸多研究已经指出的那样。但这里，本文所要强调的是，即便受到影响，这

种治理形态依然是中国革命以来乡村治理实践的一种重要的新传统。在乡村振兴

的大背景下，如何前瞻性地发挥这一传统的优势，而避免日趋严重的官僚化与科

层制力量的负面作用，由此成为重要的时代课题。 

 

 

合作化时期的第三领域 

 

本节聚焦于合作化时期基层党组织、党员和农民在村庄社区层面的互动，但

同时也指出，合作化时期的第三领域与根据地时期有着紧密的衔接。这种衔接尤

其体现为，根据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进行的政权建设，使党的权力深入到

村庄层面，在村庄内建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党员和积极分子。尤其是在老解放区，

围绕村庄层面的党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一些重要的乡村治理和乡村政治活动，

如土地改革，在合作化运动之前已经开展。这些活动的经历，给党和村庄社区双

方都留下了如何围绕特定治理目标而进行互动的经验，从而在后续的合作化运动

中，可以在这些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开展新的治理活动。这里也提醒我们注意，在

新解放区，因为中国共产党之前缺乏在这些地区活动的经历，当地村民和村庄社

区也缺乏与党在第三领域中互动的经验，其合作化的历程，也与在之前即有着党

民互动第三领域传统的老解放区有诸多区别。 

 

党的政策方针与村庄社区利益的结合 

 

第三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围绕特定的治理主题，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与

村庄社区的自治力量结合，兼顾国家政策与基层实际情况和利益。在笔者所进行

田野与档案研究的晋东南地区，围绕合作化运动的展开，地方经验确实展现出了

如此的特征。晋东南的合作化，并非不顾乡村实情自上而下党与国家意志的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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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也非仅仅由党与国家将这些事务简单地交由村庄社区自理，而是展现出了

党与农民之间频繁和建设性的互动关系。 

首先是试办农业合作社这一政策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的酝酿和提出，即体现了

地方党组织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政方针与乡村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特点。长

治是 1945年获解放的革命老区，1946年即完成土改（长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5：140）。在土改结束之后，山西省和长治地区的党政领导人，从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角度，对于当地农民之间产生的新的贫富分化，十分警惕。他们认为这些

贫富分化是一种阶级矛盾的体现2，认为党不应放任其发展，而是领导农民走一

条“新路”、使老区工作“更进一步”。但是，这条新路究竟是什么，又应该如何

走，山西和长治党组织并未简单从教条理论或理念出发，而是先依照着共产党长

期以来工作方式中优良的一面，在 1949-1951年间，开展了近一年半的“调查研

究”（王谦，1995）。 

正是经由调查研究对村庄社区社会经济实际情况和农民心理及意愿的了解，

村庄社区的利益和自下而上的治理需求，才浮出水面。长治地委的实地调查发现，

在土地改革之后产生的贫富分化与一部分农户生产生活产生困难之外，当地农村

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互助组的发展已经遇到瓶颈（王谦，1951）。互助组的组

织形式是保留生产资料的农户个人私有，但同时通过换工、变工等方式，优化农

户的要素配置、缓解农户间的要素错配，从而提高农业产出。长治地区自土改之

前，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便已在基层党组织的号召下，开始推广互助组，到 1949-

1951 年长治地委进行调查研究时，已有 6-7 年办理互助组的经验。而到彼时，

当地农民普遍认为，互助组所带来的组织与制度红利，已经基本释放完毕。当地

农民希望能进一步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但是同时也希望避免改变旧有生产方式

所带来的风险。 

由此，自上而下“领导老区工作更进一步”的方针，与自下而上发展生产、

改善生活的诉求，在村庄社区层面交汇了。长治地委得出的结论是，为促进老区

工作，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组建初级合作社（以下简称为“初

级社”）。初级社仍保留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农民此时将土地和牲畜入股，由

 
2 实际上，根据当时保留下来的调查资料和村级档案显示，这种贫富分化更多是恰亚诺夫意义上农民家庭
因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产生的自然分化，而难以称得上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分化（陈锋，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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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统一使用，同时生产决策也在全社范围内统一规划、安排。相比互助组，

初级社可以继续缓解因农户生产规模过小和要素市场交易成本过高而带来的要

素错配，同时可以有利于采取新技术（主要是新农具、新种子、新耕作方式），

提高产量。此外，在加入合作社之后，因采用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也不再由一家

一户自己承担，而可以由全体社员分担，这就显著减小了风险波动对农民家庭的

影响（陈锋，2019）。而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所关切的农民贫富分化，也可以通

过初级社统一经营所带来的农业产出增长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相结合的报酬

实现形式，加以缓解。 

 

生产劳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能手与组织核心 

 

上级政策目标与基层村庄社区利益相匹配、相融合的理想局面，并非轻而易

举就可以变为现实的。对于初级合作社，长治地委采取的方式是“试办”；首先

在川底、西沟等村庄进行试点，试办十个初级社。如果说前述长治地委的调查研

究与政策提出更多体现的是第三领域中国家发挥作用的一面，那么试办合作社的

历史经验则更多地体现的是，在国家的影响下，第三领域中基层社区的回应和运

作，以及农民的参与。 

就像分析中国革命兴起之前的传统第三领域时，识别何种主体是国家与社会

的交汇点，了解这些主体的身份及社会经济特征，并且阐明其功能是研究关键的

一步那样，对于合作化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影响之下的第三领域，其分析的关键仍

然是确定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此时，关键人物是村庄层面的党员干部——正如

已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黄宗智，2007）。但是，已有研究偏重于强调这些（行

政村或大自然村）村一级党员干部非正式官员/准官员的一面，强调村级党员干

部扎根于村庄社区，而一般不具有继续向上“提拔”、晋升的可能性与渠道，而

且也不是国家财政供养的正式带薪官员，而是由村集体给予一定财力支持（所谓

“吃集体饭”）。 

基于晋东南地区的合作化史料，本文则将着力指出，在村级党员干部这样的

半正式/准官员的“形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党员干部的“实质”（实质

性的社会特征）——他们是生产劳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能手和组织核心。这种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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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社会特征才是他们准官员背后的深层内涵。说他们是劳动能手，是因为这些

人精通当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了解村庄社会经济客观条件，本身善于总结、钻

研和反思如何经营好生产，是勤劳能干的劳动好手。说他们是组织核心，是因为

他们关心党的政策与思想，热心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同时在村庄社区层面具有

领导力和协调力，能团结周围农民，组织集体行动。而这样的特点，也往往是他

们被选拔和发展为党员和村干部的原因。由此也可清楚看出，他们成为第三领域

中关键的枢纽，既非基于功名身份或新式教育下的学历，也非基于财富或因在家

族中扮演长老的角色。他们本身是普通农民/普通劳动者中的一员，同时兼有生

产能手和组织者的能力。在晋东南合作化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劳模，例如川底村（现

三里湾村）的郭玉恩、西沟村的李顺达、申纪兰等，便是这些村庄层面党员干部

的典型代表。3 

以笔者进行田野与档案研究的川底村为例，该村是一个生产条件即便在晋东

南地区也属于较差的村庄。郭玉恩便生长在这样一个川底村，其出生于 1917年，

家境贫穷，父亲为雇农。1940 年 6 月郭玉恩在川底参加了抗日民兵组织，1943

年 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任村支部书记和村武委会主任。1944 年，在参观了

晋东南第一个互助组（李顺达互助组，成立于 1943年）之后，郭玉恩和四位同

村村民一起成立了川底村第一个互助组。此后，因为在组织互助组、技术革新和

实现农业增产方面的突出成绩，郭玉恩多次获得根据地政府颁发的“劳模”称号

（仝志辉、郭买丑等，2017）。 

根据村级档案和当时在川底村采访或进行田野调查的作家的记录，郭玉恩首

先是一个思路极其清晰的生产能手，他精通生产劳动的各个环节，自己就是一个

优秀的农民。而和很多同侪农民不同的是，他还对新技术的采用和原有技术的改

进，具有浓厚的兴趣。在川底村，很多后来得到大面积推广的新技术，如行株管

理、王铜拌种、采用改良种子等，都是由郭玉恩首先实验和采纳的。4此外，郭玉

恩还是一个和周围村民有着良好关系、熟悉周遭人际状况与村庄事务的人，是村

庄社会网络中的关键人物。在试办初级社的过程中，他对于当地村庄社区特性的

熟稔，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初级社的主要管理者，他知道如何将每个劳动任务

 
3 三人均是晋东南地区劳模的典型。其中郭玉恩的主要事迹，参见宋建明（2016）；李顺达的主要事迹，
参见行龙（2007）；申纪兰的事迹与生平，参见李中元、刘晓丽（2017）。 
4 参见“平顺县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初步总结”（1951 年）、“川底村郭玉恩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地
玉茭全面丰产耕作技术上的具体经验”（1952 年），山西省平顺县三里湾村档案，2016 年 10 月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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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给最适合完成它的社员；当劳动激励和报酬制度出现问题时，他也能在掌握

社员心理和意愿的基础上，团结大多数人和协调各种利益，实现管理制度的改进

与优化。最后，和其他劳模如李顺达和申纪兰等人一样，他也对自上而下的党的

政策有着相较其他村民而言更多的兴趣和熟悉，能够领会自上而下的政策意图。

郭玉恩这样一个能够在第三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的存在，为川底村初级社

在试办之后取得显著的农业增产成绩，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在试办合作社之

前，郭玉恩已经做好了“自己要吃几石粮食的亏”的准备（赵树理，1990）。而

试办后的结果则是，初级社的单位面积产量相比之前的互助组取得了年年增产。 

除郭玉恩在川底试办的初级社以外，其他九个社也普遍实现了相比互助组的

增产。此后，当山西省委和长治地委试办合作社的政策得到了中央层面的支持之

后，十个试点社的经验被推广到晋东南其他乡村，更多的初级社建立起来。总体

而言，合作化在晋东南地区推高了当地的农业产出，在小农经济的尺度内带来了

农民生活的适度改善（Gao，2020）。由此，晋东南的合作化成为革命后第三领域

为促进乡村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的一个实例。 

 

自上而下科层化对第三领域的侵蚀 

 

值得注意的是，晋东南试办初级社获得的对于农业生产的促进成果，和此时

上级党组织具体操作办社政策的方式有密切的关系。上级党组织虽然倡导办社，

但具体如何办，则给予村庄社区层面较多的试验机会，并未要求一刀切地采取上

面安排的机制和制度。以郭玉恩合作社为例，劳动管理制度如何安排，合作社收

益如何与每个社员的劳动表现挂钩，完全任由村庄社区自发形成、调整与改善。

也正是在这样虽然有自上而下的倡导和推动但又不规定具体如何进行制度创造

的环境下，郭玉恩合作社的重要制度创新，尤其是集劳动管理与收益分配的“四

定包工”制度的形成，才得以成为可能。而这些制度对于防止一些经济学家所质

疑的合作社可能存在的“卸责”问题，具有关键性的预防作用。由此，郭玉恩合

作社才能既享受合作社所带来的缓解要素错配和技术进步的收益，同时防止劳动

激励不足不善导致的效率损失，从而带来农业生产的增长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但是，自上而下的科层化与官僚化，也可能深入到第三领域，进而使这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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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丧失掉上述实践创造的弹性，也丧失掉国家与社会利益的紧密结合、相向而行。

科层化与官僚化有可能愈发使郭玉恩这样第三领域中的关键人物，丧失掉其原本

的积极性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枢纽作用，而只变成上级命令的执行者。所以，我

们在明确第三领域确实能够促进乡村发展的同时，也需对自上而下科层化的动力

容易下沉从而使第三领域失去活力的事实，具有充分的敏锐性。 

具体而言，1950年代中期以后，合作化运动的激进化，乃至后来的人民公社

运动和大跃进，则充分揭示了，一旦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和“一刀切”成为政策

制定与执行的主要方式，将会给地方农业生产和乡村发展带来怎样的巨大冲击。

到文革中，在社队管理中“一刀切”的实行农业学大寨，取消更精细的劳动计酬

而采取政治激励为主，则使村庄社区不再具有自发地选择最佳制度与探索制度改

进方式的可能性，从而使集体农业蒙上了“效率低下”的阴影。但是，需要指出

的是，这种“效率低下”并非集体农业的固有缺陷，反而是第三领域丧失活力与

自上而下科层制侵蚀农民及乡村社区分散于自发的创造性及能动性的一个生动

反应。笔者之前针对晋东南合作化的研究（Gao，2020），以及主流经济学家针对

以色列基布兹集体农庄的研究均发现（Abramitzky,2018），集体农业成功与否及

效率高低，不是一个先验地贴上“必然失败”或“一定低效”的标签即可的问题

——那样无疑是用意识形态代替学术研究。相反的，和农民家庭经营同样，在某

些条件下，集体农业可能实现增产和效率改进，而在某些条件下则相反。我们需

要将关注的重心放在第三领域是如何遭受科层制与官僚化侵蚀从而使集体农业

遭到挫败的历史过程与机制上。这种科层制对于第三领域活力和潜在创造性的破

坏，并不一定随着集体农业的消失而停止——家庭农业同样可能成为其受害者。

正如后文将讨论的，在改革时期的鲁西北地区，虽然家庭经营已经代替集体农业

成为主流生产模式，但是自上而下政府对于农业生产不顾村庄实情与农民反对的

行政命令式的干预，依然存在，并且对当地农业种植模式转型中遇到的挫败，负

有直接责任。 

另一方面，晋东南地区初级社地点乃至合作化运动的正面效果，以及这种正

面效果背后第三领域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这一地区属于革命老区，无论地方党

组织，还是村庄社区层面的党员与干部，都具有一定能动作用，有密切的关系。

他们在漫长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与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均有相当长的党建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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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与村庄各项事务工作的实际经验。由此，地方党组织有可能表达与上级的不

同意见，而村庄层面的第三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党员干部，如郭玉恩这样的干

部，也有具有主动性的能力与资格。相比之下，在一些新解放区，党组织以及党

的各项活动尚属草创，党民互动的经验非常缺乏，围绕党民互动形成的第三领域

仍没有太多历史，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的科层化与官僚化则更容易侵蚀第三领域，

弱化其作用，而将行政命令代替村庄社区的自发活力。 

章奇和刘明兴（2016）所研究的浙江农业合作化运动，则是新解放区自上而

下的科层化侵蚀第三领域的典型案例。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同时也揭示出，

直接面对村庄社区的地方党组织，如果是由之前在浙江长期进行游击战的党政干

部领导，则相比之前并未在浙江长期工作的南下干部领导，更容易柔性地对待第

三领域，更容易给予村庄社区更多发展的自主权。而在南下干部的领导下，则更

容易以官僚化和科层化的方式对待村庄社区，而使第三领域失去应有的积极活力。

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在一个党-国家强势的政治环境中，自上而下对待第三领域

的态度，对于第三领域能否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价值，具有关键的作用。 

而在更早的《杜润生回忆录》里，作为 1950年代合作化运动亲历者，杜润

生也记载了合作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这种复杂性——创办合作社既可能成为自上

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力量在村庄社区层面的良好互动，从而使合作社成为在有限

的技术条件和缺乏现代工业支持下，推动乡村发展的有力载体；也可能简单地成

为自上而下贯彻行政命令，从而因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和农民利益而导致农民的

反抗（杜润生，2005：46-51）。作为合作化运动的实际负责人和长期从事农民农

村工作的邓子恢而言，他在 1950年代实际处理合作化运动事务时，也清楚地认

识到，在全国层面，合作化既在某些地区扎实推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

在某些地区“步子快”了，因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经营困难。时至今日，广为人

知的是，当时毛泽东不满于邓子恢强调有些地区推行合作化并不成熟，而提出加

快合作化速度、掀起“合作化高潮”，从而忽略了自上而下行政命令具有不符合

村庄社区利益的一面。但是同样需要注意的是，自 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

主流经济学研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强调合作化必然导致效率损失，从而不

加区分地抹杀了在相当多的地区合作化确实通过第三领域的良好运作而收得了

可观成效的事实。这两种偏颇均会遮蔽真正科学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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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与乡村振兴：市场经济中的第三领域 

 

1978-1984 年的农村改革，使集体农业重新被农民家庭经营所代替。与之伴

随的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原人民公社改为乡镇政府。乡村地区的

行政管理与对农民生产经营的直接管理，再次分开——前者的权力归为乡镇政府

所有，而后者则归为农民家庭自己把握。虽然在 1980 年代甚至 1990 年代前半

期，乡镇政府自上而下干预农民生产经营的情况仍然存在——常常是以促进当地

农业产业转型的口号下进行，但是无论如何，通过变集体农业为农民家庭农业、

变人民公社为乡镇政府，国家的权力从乡村社区层面大幅后撤了。 

然而，这种国家权力的后撤并不意味着第三领域不再发挥作用。恰恰相反的，

在农村改革开始之后，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互促，在村庄社区层

面发挥着作用。虽然科层制政府到乡镇为止，但是党组织则仍然一直下沉到村庄

社区层面。村庄党组织、党员干部，依然是这种互动互促中的关键主体。但是，

此时这些第三领域中关键主体的作用，不再是集体化时期的直接组织生产劳动，

而是在分散经营的农民经济中，起到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这些公共服务可

能包括，协调要素的流转配置、促进技术扩散和新技术的采用、设法解决农产品

销售、向乡镇政府要求村庄社区无法实现的公共服务帮助等。之所以这些公共服

务成为农户的迫切需要，恰恰是因为集体农业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此时单

个小农家庭虽然拥有了生产环节的自主权，但是整个“纵向一体化”与市场对接

的链条，则超出了一家一户的能力范围，从而需要有超农户层面的力量加以协调。

在农村改革之后，恰恰是那些第三领域运作良好的乡村，能够实现从传统低价值

大田农业向高价值新农业的转型，实现乡村内生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依旧看到，

就如在集体化时期一样，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依然是一个容易入侵第三领域并使

其失去活力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中央倡导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

在地方涌现出一些力图通过党组织赋能第三领域、从而带动村庄发展的实践，例

如近年来广为人知的“烟台模式”（江宇，2021）。这种主动赋能的治理模式，既

可能带来真正的农民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也可能成为行政力量过强带来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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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本文强调的是，真正助力乡村振兴需要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鲁西北农业转型中的第三领域 

 

在经历了 1978-1984 年的粮食增产之后，鲁西北地区的乡村即陷入了较长期

的农民增收乏力中。从整个宏观国民经济来看，从 1980年代到 1990年代，随着

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增加，中国面临主粮需求已基本满足，而相对于主粮的

高价值农产品（蛋奶鱼肉、蔬菜水果）的需求逐渐增加。由此，在相当一部分区

位及地理条件合适的村庄，具备了从以生产主粮为主的大田农业（旧农业）转向

以生产蔬菜水果和/或禽畜饲养为主的高价值农业（“新农业”）的条件。但是，

事实证明，这种转型超出了小农户自身的能力范围，而是需要村庄层面实现更大

范围的社会协作和集体行动。实际上，这种超出小农户层面的社会协作，一直是

集体化时期中国乡村社会所谋求的一种社会关系；而到农村改革之后，这种超小

农层面社会协作的内在要求依然未变，只不过面对的不再是劳动管理和适应计划

经济，而是一变为需要适应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实现从旧农业到新农业的转型，首先需要的是在村庄社

区层面重新安排要素，尤其是土地。以我们进行深入田野研究的鲁西北地区为例，

该地区的新农业主要是大棚蔬菜产业，而经营大棚所需用的地块形状，与之前种

植小麦、玉米这样的大田作物，则是不一样的。经常的，农户自家已有地块不适

合建棚，需要适当流转其他农户土地，才能够建造最为合适的大棚样式；如果一

定要在自家土地上建棚，可能导致所建造的样式并不是最经济的形式。对于一个

村来说，如果建造的大棚各式各样、大小样式不一，也不容易在村庄内部形成统

一的技术标准和品类，不容易技术扩散升级和统一销售。所以，统一整理规划村

庄的土地，在不同农户之间进行土地的流转、再配置，是大棚产业得到良好发展

的基础条件。 

其次是产业转型需要一定的聚集效应。如果某一产业，如大棚蔬菜，没有一

定的规模，而只是一两个农户从事经营，那么他们不得不自己去寻找销售渠道、

联系生产资料的购进等等，而如果是政府或者村庄社区为其提供这些服务，从公

共资源投入的成本收益上看也会是不划算的。而如果一整个村甚至若干村的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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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转型为大棚蔬菜生产，那么在这一带就会形成很大的蔬菜产能，这样不仅可能

有中间商闻风而来，解决销售问题，而且可以通过批量购进生产资料而降低生产

成本。同样，政府或村庄社区为这些从事大棚蔬菜产业的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其

单位成本也会较低。这里也不难发现，产业聚集的形成和村庄土地要素的再配置，

也息息相关——只有通过在整个村庄层面大范围地重新规划、调整每一户的土地

使用，才能够快速形成蔬菜大棚产业集群（高原，2012）。 

在笔者之前进行深入田野研究的鲁西北贾寨乡耿店村，在 1990年代中期，

以发展大棚产业为契机而进行的土地要素的重新调整，恰是第三领域发挥作用的

一个具体实例（高原，2011）。推广大棚种植首先来自于贾寨乡政府自上而下的

行政命令——在 1990年代，乡镇政府依然具有较为强烈的干预农民种植模式的

冲动和能力。而为了在村庄、乡镇层面大面积推广大棚蔬菜种植，就需要在村庄

层面调整土地。村集体的介入，成为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且成为自上而下行政命

令与村民行动的交汇点。根据后来的追溯性访谈，彼时村民既有期望通过大棚产

业改善生活的一面，也有不愿意调整土地、害怕转型失败和吃亏的一面。而村集

体恰恰成为协调这两种动力的关键主体。 

但是贾寨乡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广大棚产业，同样导致了因行政力量主导而损

害第三领域活力的问题。这不仅体现为当时出现了强迫不愿意转型大棚蔬菜生产

的农民一定要建棚的情况，而且这种行政命令主导的产业转型也出现了因不身处

生产一线、缺乏关键信息导致整个乡镇的大棚产业遭受挫败的状况。这集中体现

为，贾寨乡虽然从外地引入了大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且引入了芸豆作为主要大

棚蔬菜作物，但是却不知道芸豆会在两三年后因为重茬种植而导致病害，从而使

产量大幅减少（高原，2011）。贾寨乡虽然从外地了解到大棚芸豆可能帮助农户

增收，却没有能够认识到重茬与倒茬这些大棚种植的关键技术环节。究其根本，

这是因为作为科层化的政府，乡镇一级行政力量的核心工作是处理整个行政体系

中的事务，而不具备深入生产技术实践的目标与能力。因此，乡镇政府无法实时

掌握农业生产一线的最前沿信息与知识。从而，如果以乡镇政府自上而下地主导

第三领域，以行政命令简单的代替第三领域内部的议题设置及行动能力，虽然可

能在短期推动某一些治理活动，但是在长期看，反而有可能损害第三领域自我组

织的能力，使原有治理规划受到损害。从这一点上说，农村改革之后的基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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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集体化时期面临相同的挑战——它们都有以自上而下行政干预主导第三领域

的冲动，只不过其干预的内容不同。在农村改革之后，虽然基层政府无法干预农

民劳动配置的细节，但其仍可以围绕诸如产业结构调整这样的治理主题，去干预

农民的种植选择。在农村税费改革、项目制普遍运用之前，乡镇政府这种干预活

动则更为普遍。 

相比自上而下主导第三领域的运作，将产业转型设定为乡镇政府提出议题、

村庄社区配合完成，还有一种围绕产业转型发生的第三领域运作，就是村庄社区

主导的第三领域助力产业转型。在鲁西北，贾寨乡下辖的耿店村，恰恰是在自上

而下推行的大棚蔬菜产业在遭遇了重茬危机之后，逐渐发生了村庄社区对第三领

域的主导。产业转型不再是由自上而下发起而在遇到困难之后疏于应对，而是由

村庄社区基于社区具体情况自下而上向乡镇政府提出要求，而在乡镇政府的帮助

下，应对一个个产业转型中的具体问题，而逐渐形成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 

在大棚蔬菜面临重茬带来的病害时，耿店村是由对此事较为敏锐的村干部代

表村庄社区发起行动，向贾寨乡要求技术支持。经过贾寨乡协调而请来的技术员

对此进行诊断，确认为重茬问题，从而给出倒茬的建议。耿店村在外来技术员的

指导下，通过倒茬而解决了重茬带来的病害，从而在整个乡镇大棚生产普遍下滑

的情况下，保住了大棚产业。这里我们看到，只有村庄社区的力量参与到第三领

域的运作，而非一味由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处理相关事务，才能够实现农民利益

与行政力量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效果（高原，2011）。在那些缺乏社区内生治理力

量的村庄，大棚产业便走向衰败。 

而耿店村的村庄社区主导，在接下来继续发挥了力量。当周围村庄的大棚产

业遭受挫败之后，为解决销售问题，耿店村在村内建立起一个蔬菜市场，并且由

村干部作为主要的管理人员，对市场进行管理，维护其经营秩序。蔬菜市场的建

立，使耿店村村庄层面的蔬菜生产，能够继续维持销路，从而在整个乡镇蔬菜产

业下滑时，不至使村庄内的蔬菜生产也无路可销。除市场之外，耿店村还由村干

部组织村民到寿光参观，以及协调后续的技术改进和生产资料购进，同样解决了

一系列蔬菜产业所面临的超出单个村民能力的生产经营问题。而当耿店村的大棚

蔬菜产业规模逐渐扩大之后，在村干部的协调下，村庄内又以大棚蔬菜种植户为

主体，组建了合作社，在统一购进生产资料、进行技术服务和培训之外，又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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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蔬菜分拣和包装业务，通过将生产向纵向延长，使转型大棚蔬菜生产的村民能

够得到更多的价值增量和收益（高原，2012）。 

 

一种“烟台经验”？ 

 

鲁西北耿店村的案例已经揭示出以村干部为关键枢纽，服务于农民需要，并

且借助自上而下行政力量所可能调动的资源，而形成一种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路

径。而近年来，广受学界和公众关注的山东“烟台经验”（江宇，2020），其所采

取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进而推动乡村振兴的方式，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耿

店村的做法。但与单纯的专业合作社只惠及少部分村民不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

社是农民普遍获得股份，按股分红、分利。正如耿店村第三领域的良好运作是通

过服务市场经济运作逻辑下的农民经营一样，烟台经验同样是以经济为抓手，其

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传统基层形式化的“党建”工作——以“政治教育、文件传达、

会议培训”为主要形式，转变为具有实质性含义——领办经济性的合作社以带领

村民增收（杨团、刘建进、仝志辉，2021）。通过赋予党建活动实质性含义，相

当于是通过领办合作社把作为半正式官员/准官员的村干部“实质化”，借助党的

领导、组织与协调能力，在村庄社区活力弱化、城镇化削弱村庄活力的大环境下，

赋能第三领域，同时在党支部领导下形成村民的共同利益实体。 

另一方面，在当今乡村振兴和强调共同富裕的大的政策背景下，烟台经验也

试图赋予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同于之前大力推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独特含义。根

据杨团等的概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要点在于，一是村集体要在合作社中拥有

集体股，二是村支书“以个人形式、组织身份进入专业合作社，成为村集体经济

资产在合作社占股的代持者并担任合作社理事长”。这一制度设计，使农民专业

合作社类似美国式专业合作社市场主体运营模式，按资本或营业额分配的色彩减

弱，而更多地增加了集体经济的色彩。在来自烟台的领办合作社的干部带头人的

公开报告中，我们也看到，烟台经验给予领办合作社更多社会与公益价值，将帮

助村庄弱势群体、实现更加包容性的发展而非仅惠及少部分“能人”，作为其重

要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已有研究及公开信息所展现出的烟台经验，虽然具有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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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市党委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色彩，但其仍然主要在依靠上下互动的第三领域发

挥作用。这方面，比较关键的经验信息有两点。其一，根据烟台经验的典型代表

衣家村支部书记的介绍，在实践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活动中，党支书除了要起领

导作用之外，同时也与普通村民一样参与劳动、依照同样的规则分红。这其实和

合作化时期作为生产劳动能手的村庄党员干部，具有类似的身份，只不过在市场

经济中，他们还需要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逻辑，而不能仅仅作为“劳模”而存在。

前述鲁西北耿店村例子中的村干部，具有同样的属性。他们首先是村庄社区中经

济活动的一个普通主体，而后才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治理活动交汇的枢纽。其

二，烟台市委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注意到需要依照村庄的实际情况来开展党支部

领办合作社的活动——强调“不搞一刀切”、不搞统一模式。从这一点看，虽然

这一治理主题是自上而下发起的，但村庄社区在具体运作中仍具有较大的主导性。

自上而下的发起，在当下村庄层面治理力量薄弱的大环境下，可能是突破常规的

一个必要手段，但同时我们也需要格外警惕行政力量主导第三领域之后可能带来

的僵化，无论集体化时期还是农村改革之后，都存在这样的经验教训。 

 

总结 

 

第三领域作为一个概括中国基础治理模式的合宜概念，其内涵在中国革命兴

起和社会主义建设展开之后，既保留了其主要精神，也经历了变化。其中不变的

是，在村庄社区层面，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能动性一起发挥作

用，互补互促、协同治理。其中改变的，首先是在革命时期，村庄层面的非正式

治理所依赖的主体，从传统头面人物转变为普通农民，这是中国革命所带给第三

领域的重要变化。而到合作化运动兴起之后，在第三领域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主体

则具有了更为清晰的实质性内涵——他们是生产劳动中涌现出来的能手与劳模。

一方面，他们熟悉生产劳动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他们则具有组织能力，能够

使村庄社区利益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大政方针相结合。到农村改革之后，第三领域

依然依靠的是这样的主体，而此时他们则需要了解市场经济的运作，在一个市场

化的环境中发挥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合作化时期还是在农村改革之后，第三领域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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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被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所主导而失去活力，甚至使治理目标遭受挫败。为了

使村庄社区和农民利益与国家战略方向产生正向的互补和协同，重要的是发挥村

庄社区层面内生动力的积极性。无论合作化时期的晋东南还是农村改革时期的鲁

西北，第三领域的活力和正面作用都离不开社区主导的内生动力，而非自上而下

的行政干预。目前，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总结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的“烟台经验”，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在村庄内生发展动力

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党组织主导，力图赋能第三领域，从而使村庄发展具备抓手。

而在其未来的演化中，同样值得警惕的也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和科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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